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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rssgz.gov.cn/tzgg/gg/201512/t20151204_239086.htm 

附 錄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穗人社通告〔2015〕28 号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开征求对                                            

《关于推进广州市企业年金若干事项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快我市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推进企业年金工作开展，充分

发挥企业年金的积极作用，提高我市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竞

争力、吸引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和广州市政府《关于印发广

州市完善和创新社会保障体系总体方案及配套子方案的通知》（穗府办函〔2014〕92 号）

的要求，我局草拟了《关于推进广州市企业年金若干事项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广大市民在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3 日期间，可通过信函、电子邮

件等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讯地址：广州市连新路 43 号（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和失业保

险处），邮编：510030；电子邮箱：rsjylc@163.com。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5 年 12 月 4 日 

 

 

 

 

关于推进广州市企业年金若干事项意见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快我市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推进企业年金工作开展，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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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企业年金的积极作用，提高我市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增强企业的凝聚力、竞

争力、吸引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和广州市政府《关于印发广

州市完善和创新社会保障体系总体方案及配套子方案的通知》（穗府办函〔2014〕92 号）

的要求，现就推进广州市企业年金工作若干事项提出意见如下： 

 

  一、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条件。 

  各企业（包括参加本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其他用人单位）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的，经与本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经过集体协商确定，可以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一）已依法参加本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已依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

费，无欠费记录或已清缴欠费的。 

  （二）生产经营较稳定且经济效益较好，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1、建立企业年金前一年须有赢利，且有年金支付能力； 

    2、建立企业年金前三年须有两年赢利且该三年总体有赢利，同时企业有年

金支付能力。 

  （三）企业内部行政管理、民主管理制度健全，已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等

民主管理、集体协商机构。 

 

  二、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 

  企业每年缴费额不超过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 1/12，企业和职工个人缴

费合计一般不超过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 1/6。在符合该企业监管部门的有关要

求下，具体金额由企业行政与工会或职工代表通过集体协商拟定，并提交职工大会或职

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对市、区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实行工资挂钩的考核时，经同级国有资

产监管部门批准，其企业缴纳年金部分的费用可计入企业经营者的利润。 

  市、区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出现年度亏损时，缴费须符合国有资产监管部门

监管相关规定。 

  三、企业可分期分批建立年金制度。 

  企业可以分期分批地为本企业职工建立年金，企业在为第一批职工建立企业年

金制度时，须同时提交两年内为本企业内全部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工作方案。其中

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拟分期分批建立的，应在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指导下进行。 

  四、实行企业年金预备案制度。 

  广州市的企业行政拟订年金方案后（包括实施过程需修改方案的），如有需要，

可按先书面报市人社局预备案，市人社局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书面予以回复。预备案后，

企业再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并正式报市人社局备案。 

 

 


